
湖北科技学院公务用车管理实施办法
湖科办发〔2024〕78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学校公务用车使用管理，

有效保障公务活动，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和节约型机关建设，

根据《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办法》、《湖北省党政机关公务

用车管理办法》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公务用车，是指以湖北科技学院名

义购置、租赁或接受捐赠，用于定向保障学校教学、科研、

行政管理、后勤保障等各类业务及公务活动的机动车辆，包

括机要通信、后勤保障、各类通勤、应急处置、离退休干部

服务、实物保障岗位等用车，以及其他按照规定配备的公务

用车。

第三条 学校公务用车配备使用实行编制管理，按照湖

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批复的核定保留的车辆数量实行总量

控制。

第四条 学校公务用车管理遵循分类核编、统一配置、

集中管理、统筹保障、经济适用、节能环保的原则。

第二章 配置管理

第五条 学校公务用车配备严格按照湖北省机关事务

管理局批复的配备标准执行。

第六条 各类公务用车的配备，由学校党政办公室统一



负责办理。凡超过配备标准的车辆，学校一律不购置，也不

接受捐赠。各单位不得以任何名义，无偿或有偿借用、占用

学校各全资或控股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车辆，未经学校批准

不得私自接受企业或其他单位捐赠的车辆。

第七条 学校购置的各类公务用车，必须及时办理公务

用车产权登记手续，并一律登记在“湖北科技学院”名下，

不得登记在任何附属单位、企业或个人名下。

第三章 使用管理

第八条 学校公务车辆配备使用遵循统筹兼顾、经济适

用、节约使用、管理规范、监管问责的原则。严格执行回学

校停放的规定。

第九条 严禁公车私用，不得借用、占用下属单位或其

他单位车辆，不得既领取公务交通补贴又违规乘坐公务车辆

或报销公务交通费用，严禁为公务车辆增加高档配置或豪华

内饰。学校纪委、监察专员办公室应定期检查公务车辆使用

情况，对违反公务用车规定和公车私用的行为，严格查处并

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理。

第十条 公务车辆由学校党政办公室统一管理，原则上

主要用于公务接待、机要通信、应急服务、综合保障业务等

公务活动。

第十一条 使用公务车辆应填写《湖北科技学院公务用

车申请表》，经学校党政办公室审批后出车。

第十二条 学校工作人员到湖北省外出差的，应尽量乘

用公共交通工具，减少公务车辆长途行驶。



第十三条 学校党政办公室负责公务车辆的日常调度、

保养维修、车检核验、费用交纳等管理工作。学校党政办公

室应严格执行公务车辆使用登记制度，如实登记公务用车时

间、事由、地点、里程等信息并存档备查。

第四章 车辆保养与维修管理

第十四条 学校党政办公室应设立公务车辆保养维修

登记本，记录所有公务车辆历次保养维修情况。

第十五条 公务车辆定期保养、维修、更换零配件原则

上须送到学校定点的保养厂、维修点。如因特殊原因需在非

学校定点的保养厂、维修点对车辆进行保养、维修和更换零

配件，须经学校党政办公室负责人审批后，进行保养或维修，

否则不予报销费用。维修过程中，如需增加维修项目和费用，

按上述程序办理。

第十六条 维修结束后，送修人应对维修的车辆进行检

验，核定维修费用的合理、准确性后，方可在维修厂家的单

据上签字，送修人对费用的真实性负责。

第五章 车辆用油及其它费用管理与报销

第十七条 公务车辆加油实行充值卡加油制度，油料主

卡由学校党政办公室保管，主卡无加油功能。所有公务车辆

各配置一张副卡，副卡均设置车牌号和加油卡相对应的密码，

并采用定点加油制度，避免公油私用。

第十八条 学校党政办公室根据车辆油料消耗的具体

情况，在财务处借支油料费并将其预存至油料主卡中。学校



党政办公室根据每台车辆公务活动安排情况，使用油料主卡

对各公务车辆加油卡进行油料分配。

第十九条 公务用车费用纳入财务预算管理，在预算范

围内实报实销。

（一）车辆费用的范围包括：维修费、保养费、保险费、

油料费、路桥通行费(含高速通行费）、停车费及其他零星开

支的相关费用。

（二）报销车辆费用的票据需由经手人签字、学校党政

办公室负责人审批后到财务处核报。

（三）车辆费用报销的凭证

1.车辆维修、保养费报销需要提供维修及保养结算单、

维修保养发票、维修保养合同。

2.车辆保险费报销需要提供保险发票、保险合同。

3.车辆油料费报销需要提供加油发票。

4.路桥通行费、停车费报销需要提供发票。另经由学校

批准同意，到咸宁市外及省外的科研、公务活动，产生的高

速通行费、路桥费、停车费、汽油费等与差旅费一起据实报

销，出差人员不再发放交通补助。

5.其他合理开支的零星费用报销需要提供发票和情况

说明。

第二十条 每个财政年度结束时，学校党政办公室须将

公务车辆费用支出情况汇总存档。

第六章 车辆驾驶人职责

第二十一条 车辆驾驶人应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



想，按照“文明、守法、安全、爱车、节约”的原则驾驶车

辆，严格执行行车守则，做到文明行车，安全行车。

第二十二条 车辆驾驶人应认真自觉维护、保养好车辆，

做到出车前检查、行车中检查和返校后检查，使车辆保持良

好的工作状态。

第二十三条 车辆驾驶人须遵守以下规定：

（一）严禁酒后开车；

（二）严禁超速开车；

（三）严禁带故障上路；

（四）严禁私自出车；

（五）严禁将公务车辆私自借与其它单位或个人。

如违反上述规定，学校将对车辆驾驶人给予处罚。对违

反法律法规或违反本规定使用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

身或财产损失的，由车辆驾驶人承担一切法律和经济责任。

第二十四条 车辆驾驶人应遵章守法，安全行车。如违

反交通规则，需自行负责违规处理事宜并承担处罚费用。

第七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五条 学校应严格执行公务用车配置使用管理

规定，将公务用车配备更新、使用、处置和经费预算执行等

情况纳入内部审计范围。

第二十六条 财务处、审计处负责对公务用车经费预算、

管理、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督促整改违规问题。

第二十七条 学校纪委、监察专员办公室负责对本办法

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规定或执行规定不到位的，



依照党纪政纪有关规定处理。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学校党政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湖北科技

学院公务车辆管理规定》（湖科办发〔2013〕31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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